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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聽證會



大綱

程序事項

救總人事之再澄清

救總業務之再澄清

救總財務之再澄清

財產非不當取得

結論



不當取得財產（黨產條例第4條第4款）

指政黨

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

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

救總尚未經認定為附隨組織

救總取得之財產，自非「不當取得財產」

大會即對救總財產為調查，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程序事項



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之外，依據法律公正獨立
行使職權（黨產條例第20條）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
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行政程序法第40條）

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行政程序法第

41條）

大會預設立場，程序不正義(1)



大會預設立場，程序不正義(2)

多次向特定媒體透漏調查方向

由歷史資料斷章取義，再將對救總不利之資訊
洩漏予特定媒體

1月15日至救總調閱資料，大會人員未離開，
即見報於特定媒體，甚至包含現場照片，顯有
該媒體記者隨行



大會邀請之專家學者往往立場偏頗

例如：救國團聽證程序邀請立場鮮明之學者吳叡
人；民族、民權及國家發展三基金會聽證程序邀
請民進黨籍學者許惠峰；前次聽證邀請曾參與太
陽花學運之蔡宏政教授等。

本次專家學者是否亦有既定立場，如蔣中正為獨
裁者；指涉特定政治人物為「黨國鷹犬」；國民
黨應被「打包送回中國」；認為特定人民團體
「錢太多」、「沽名釣譽」而為文嘲諷其運用捐
款結餘購置辦公室？

大會預設立場，程序不正義(3)



成立之初即依法立案、選舉理事

由400多位會員選任

依非常時期人民團體法（人民團體法之前身）

39年4月4日成立大會

39年4月12日

 常務理事推舉谷正綱先生為駐會常務理事

 非國民黨指派

救總人事之再澄清



第一屆理監事廣納各界賢達

成員跨政黨、宗教、族群

救總人事之再澄清 (2)

姓名 說明 姓名 說明

丘念台 丘逢甲之子 郭若石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陳啟天 中國青年黨領袖 蔣渭川 蔣渭水胞弟

傅斯年 臺灣大學校長、無黨籍 南志信
首位台灣原住民西醫、卑南
族

馬超俊 工會組織領導人 李友邦 台籍將領

黃國書 首位台籍立法院長 杜聰明 醫學博士、教授



調查報告忽略政府播遷來台之時空背景

蔣公＝總裁≠總統？

民間賢達應總統號召成立＝國民黨決定？

借用會議室及便箋≠國民黨決定

聽證會於張榮發基金會大樓舉行
＝黨產會係張榮發基金會附隨組織？

貴會調查結果

國民黨中常會未曾介入救總人事

國民黨未曾將救總納為該黨附隨組織

救總人事之再澄清(3)



受國家補助執行救助任務、受主管機關內政部監督

接受政府補助≠接受國民黨補助

人民團體接受補助執行公益任務

＝執政黨附隨組織？

調查報告依片斷歷史資料斷章取義

 無救總業務經國民黨中常會決議之證據

 僅有偶一業務報告提及救總
足證救總業務不受國民黨控制

 推行社會福利政策、救助難胞＝協助政府施政
≠穩固國民黨在台政權

救總業務之再澄清 (1)



救濟業務均經理監事
會議決議，並協助政
府救助任務

以金馬地區來歸義
民案為例

國防部指示，內政
部協辦，救總執行

為國家完成任務

救總業務之再澄清 (2)



救總受政府補助執行反共義士救助安置業務

 行政院頒「來台義士、義胞分發政府公
教機構與生產事業單位就業規定」

 行政院核定「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接
待、教育、安置義士義(胞)工作統一處
理暫行辦法」

 依行政院令頒、核定辦法進行安置，非
依國民黨指示辦理

救總業務之再澄清 (3)





國民黨為當時執政黨
國民黨中常會縱提及國家政策

≠救總受國民黨委託

民進黨執政時期
民進黨中常會提及多項國家政策
＝政府為民進黨附隨組織？
 民進黨第10屆第86次中常會－青輔會鄭麗君主委
「2004青年國是會議規劃」專案報告

 民進黨第17屆第4次中常會－長照2.0

 執行相關業務之民間團體＝民進黨附隨組織？

救總業務之再澄清 (4)



執政黨當然會於中常會
討論政策！



中常會邀請青輔會主委報告



調查報告第9頁稱「業務需報國民黨中常會核
備」，刻意僅節錄片段原文，斷章取義！

國民黨「通知派員參加」，救總根本未參與會
議

「無法簽註表示意見」

實為討論移交救助業務

救總業務之再澄清 (5)



開啟我國社會福利工作之先河
 協助難胞就業：

創辦技藝訓練所（職訓中心前身）

 教養難胞子女：創辦兒福中心

 照顧退休人員：創建老人安養中心

民國84年依法捐贈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接續社福工作至今

艱困時期受政府補助協助救濟工作
≠為國民黨執行心戰任務或穩定其政權

救總業務之再澄清 (6)



影劇附勸
救總自行向臺灣省政府申請，經臺灣省議會決議
辦理

先解繳各市稅捐稽徵處，再由各市政府按月匯付
救總

政府以附勸方式募集資金，作為補助救總委辦業
務經費之資金來源

非救總強制附勸

經費流向：均為政府工作，並非國民黨之工作，
也未中飽私囊

救總財務之再澄清 (1)



一人一元活動

行政院頒訂「擴大救濟大陸飢餓同胞推行辦法」

補助救總辦理

政府公務，非國民黨黨務

奉蔣總統批示，以專戶儲存

結餘款於91年經主管機關內政部同意後，始編為
救助準備基金，非「逕將款項匯入帳戶」！

 救總109年3月31日函覆已說明

救總財務之再澄清 (2)



救總財務之再澄清 (3)



因協助政府執行救助業務而受領補助

為正當取得財產

調查報告：

「救總成立起至107年皆無需提出計畫及申請即

獲補助」

與事實不符！！

近年仍積極從事社福公益不輟，均依法提出計畫

申請補助

救總財務之再澄清 (4)



救總財務資料未曾報國民黨考紀會審核！

調查報告顯失偏頗

刻意忽略國外捐款？

 91年後即無固定政府補助！

事實：

 政府補助不敷使用

 救總尚須自籌或募款以完成救濟任務！

救總財務之再澄清 (5)



政府預算＝執行救助任務捐款＝自有資金

自政府補助取得資金概念類似政府標案
• 國庫支出取得補助=捐款收入

• 來自國庫預算≠國家所有

財產非不當取得(1)

政府 救總
補助

執行救助任務

時期 資金取得原因 資金性質 歸屬

受政府補助
•政府編列補助
•執行國內外人道救
助任務

「政府預算」＝「補助款」＝資金收
入 救

總
所
有

民間捐款、政府專
案補助、租金及利
息收入等

係救總從事救助任務所得之資金
收入

91年前

91年後



政府補助款為救總所受捐助、補助收入，

結餘屬救總所有，以之作為購置不動產資

金，該不動產仍屬救總所有

以自有不動產獲取租金收益，亦屬正當

財產非不當取得(2)



調查報告自認

各不動產均為救總為完成國家交付救助任務而
購置

不動產所有權人為救總

天玉大樓、明德大樓、土城綜合大樓所在原安置義
胞處所均已拆除，現存大樓係救總以自有資金重建

救總收入
尚包含美國國務院遠東難民組之合約經費2,093萬
等，非均為政府補助

財產非不當取得(3)



就貢寮房地、天玉大樓、土城綜合大樓及空地，

政府未專案補助

土城綜合大樓及空地係救總借款予義胞合作社，

該合作社解散後以房地抵償債務而取得

貢寮房地現仍供當年大陸來臺漁民及眷屬居住

景嶺中學拆遷補償金

救總出資興建

香港行政機關核發拆遷補償費，本應由救總領取

財產非不當取得(4)



依「社會救助設施設立及管理辦法」（現「社會

救助機構設立標準」）將部分業務移交財團法人中
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捐贈有關不動產

 不動產來源含民間人士捐贈、救總自籌購置款

與政府或國民黨無關

非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背於民主法治方式
取得

財產非不當取得(5)



附表二編號1、編號7土地為「道路用地」

調查報告以建地價格估價，價值天差地遠！

第4頁「倡議放寬大陸地區人民參加職業考試」？

應為「大陸配偶」，栽贓嫁禍！

第12頁「擴大對大陸地區空投空飄心戰工作」

全文意旨為人道救援，斷章取義！

第21頁澎湖接待中心業務至80年方結束

立場是否偏頗，自有公評

大會調查報告之謬誤



結論

救總是民間響應政府號召成立

救濟大陸同胞，是政府遷台初期重要業務

受政府而非國民黨補助執行

人事、財務、業務均未曾受國民黨控制

調查報告證實，國民黨並未控制救總

救總不合乎黨產條例要件，非國民黨附隨組織

以補助結餘款購置財產，並未違反政黨本質，亦
未違背民主法治原則
非不當取得財產


